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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简介

（1）项目情况

江门市广悦电化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取得了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，有效期至：2021 年 10 月 10 日，编号为：（粤江）WH 安

许证字[2013]0012。江门市广悦电化有限公司经江门市应急管理局核准，许可范围为：许可品种和生产能力：氢氧化钠溶液[含量≥30%]（1669）
84000 吨/年、盐酸（2507）180000 吨/年、次氯酸钠溶液[含有效氯>5%]（166）200000 吨/年、偶氮二甲酰胺（1599）4000 吨/年、氢气（1648）
1850 吨/年***。现安全生产许可证即将到期，需申请延期换证。

该公司自 2018 年 10 月 11 日取得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至今，许可范围、生产场所、主要负责人、周边环境均未发生变化，生产装置及工

艺主要变化为：原厂房内烧碱产能为 4.4 万吨/年的 3 套单极式电解槽及配套设施更新为烧碱产能为 4.4 万吨/年的 2 台复极式电解槽及配套设

施，产能未发生变化，该公司的烧碱产能为 4.4 万吨/年单极槽改复极槽设备更新技术改造项目，2020 年 7 月 10 日取得《广东省技术改造投

资备案证》（备案项目编号：200704261230001）；2020 年 9 月 20 日取得江门市应急管理局核发的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审查意见书》（江

危化项目安条审字（2020）008 号），2021 年 06 月 29 日取得江门市应急管理局核发的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意见书》（江

危化项目安设审字（2021）005 号）；2021 年 7 月 8 日取得江门市应急管理局核发的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试生产方案（使用）方案备案回

执》江安危化项目审字【2021】002 号;2021 年 9 月 3 日企业组织专家对《江门市广悦电化有限公司单极槽改复极槽设备更新技术改造项目安

全设施竣工验收评价报告》验收合格；停用原烧碱蒸发工序；停用 AC 发泡剂大部分工艺和设备，现购买粗 AC 发泡剂经干燥、粉碎和成品包

装即可，已变更为经营危险化学品，本次不在评价范围和不再申请安全生产许可品种，即本次申请氢氧化钠溶液[含量≥30%]、盐酸、次氯酸

钠溶液[含有效氯>5%]、氢气共 4 种；氯液化气化车间停用。

（2）项目评价结论

综上所述，江门市广悦电化有限公司符合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

理总局令第 41 号、2017 年第 89 号令修改）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要求，具备安全生产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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